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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吉林市 2017 年老旧小区宜居 

综合改造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单

位： 

《吉林市 2017 年老旧小区宜居综合改造工作方案》已

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

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 年 1 月 29 日 

  

  



吉林市 2017 年老旧小区宜居 

综合改造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城市管理水平，打造良好人居环

境，按照市政府重点工作安排，结合宜居城市和海绵城市

建设，决定 2017 年继续对老旧小区进行宜居综合改造，制

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改造整治内容 

2017 年计划对建筑总面积 477.99 万平方米的 77 个住

宅小区进行宜居综合改造。具体包括： 

 （一）道路整修，安砌边石界石、疏通下水、更换破

损井盖、改造老旧污水管线。 

 （二）对裸露地面进行硬覆盖或软覆盖。 

    （三）美化绿化，补植或增种树木、修建花坛、种

植花卉、铺设草坪。 

 （四）照明系统维修，安装或更换庭院灯、楼道灯。 

 （五）增设停车设施和文化体育设施。 

 （六）对上下水、燃气、供热、电力、通讯等管网及

线路、线缆进行清理改造。 

 （七）拆除住宅区内的违章建筑。 



二、改造整治标准 

    道路平整、无破损；边石界石无缺失；下水井无塌

陷、井盖无破损；破损绿化得到修复；无违章建筑；小区

配套管网符合总体规划和使用要求；电力设施设备使用安

全、完好；电力和通讯线缆落地；小区内有照明设施；单

元门有对讲设施；落实管理责任单位。 

改造整治范围内需要增设、改造更新的各种管网设施

建设，必须与小区整治项目同步进行，整治区域 5 年内不

得进行任何管线建设。 

三、责任分工 

（一）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是改造整治工作的实施主

体，负责确认小区改造范围、改造内容，把迫切需要改造

的小区列入改造整治计划，对有关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制

定本区改造整治工程的详细实施方案。 

2.配合市政府相关部门和专业机构进行现场踏查，留

存相关数据和影像资料。 

3.对改造小区地下管网及墙体外挂线缆情况进行普

查，并督促相关管线专营公司，在改造施工前完成管网改

造工作。 



4.对改造小区的违章建筑物进行拆除。 

5.依据相关规定和程序，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项

目的招投标工作。 

6.按照宜居城市和海绵城市的建设标准，结合“天

网”工程建设进行图纸设计。施工图纸设计完成后，将纸

质版交市公安局留存。 

7.施工期间，负责全程监控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施

工结束后，负责工程的验收和结算工作。 

8.负责落实改造后小区的管理单位，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 

（二）市房产局。 

1.组织协调全市老旧住宅小区宜居综合改造工作。 

2.根据各区工程完成情况，测算并提出市政府奖补资

金数额。 

3.对改造小区进行日常巡查，协调解决施工中存在的

各种困难和问题。工程结束后，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综合验

收。 

4.按照改造一个接管一个的原则，督促各区对改造后

的小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三）市市政公用局。 



1.协调供热企业进行供热管网、换热站改造。 

2.协调燃气企业进行燃气新装和旧有管网改造升级。 

3.协调供水企业进行供水管网改造。 

4.对各区进行小区下水管网更新改造提供技术支持。 

5.对各区小区内道路改造规划提供技术支持。 

（四）市建委。 

1.指导各区招投标工作。 

2.负责指导各区办理建筑施工合同备案、安全监督备

案、质量监督备案、建设工程安全施工条件审查和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审批工作。 

3.指导各区对施工质量和现场安全进行监督。 

4.指导各区原材料、实体质量和监理、施工等参建各

方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工作。 

（五）市财政局。 

1.研究制定改造资金使用制度和程序，会同相关部门

监督检查使用情况。 

2.负责市政府投入资金的调配和拨付工作。 

（六）市城管执法局。 



1.监督并指导各区改造小区内违章建筑的拆除工作。 

2.将整治改造后的小区纳入网格化管理体系，实现管

理常态化。 

（七）市公安局。 

在改造整治范围内，需要建设“天网”工程的，按照

规划建设程序配套同步实施，并于各区开展施工图纸设计

前，向各区提供改造老旧小区应建点的位置及数量。 

（八）市民政局。 

对整治改造后的小区及建筑配套同步增设楼门牌标

识。 

（九）市供电公司。 

配套同步实施小区供电系统更新改造，包括户外箱

变、变压器、线缆、分支箱、楼道内等全部供电设施设

备。移除墙体外挂和楼道内属于本系统废弃的箱体和线

缆，实现线缆落地。 

（十）吉视传媒、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 

根据各自职能同步配套小区电话、网络、有线电视等

楼体内外及地下线缆、线路的更新及改造，配合做好线缆

落地和清理工作，移除墙体外挂和楼道内本系统废弃的箱

体和通讯线缆。 



（十一）城建集团。 

按照规划要求，配合各区整改进度，与各专营公司研

究各种光缆、线缆和弱电的微管廊同步建设和运营管理。 

四、资金来源及奖补原则 

（一）资金来源。 

1.市级设立专项资金。每年城市维护费固定列支一部

分；城市维护专项资金专项安排一部分；利用融资平台投

入一部分。 

2.区级资金安排。按照现行管理体制，由区级财政安

排年度专项改造整治资金；各城区可通过资产融资方式解

决一部分。 

3.相关企业投入。涉及企业资产性投入或企业产权的

设施设备改造，由企业直接投入资金。 

（二）奖补原则。 

按照宜居改造标准整治的项目，依据各区财政部门审

核确认的工程结算值，按比例确定市级奖补资金。奖补资

金不按照单一工程项目核定。对于日常维护（包括小修）

项目，由各区自行匹配改造资金。 

五、时间安排 

（一）准备阶段（2017 年 1 月 1日—4月 30 日） 



各区组织现场踏查，确定改造小区、改造整治内容和

工程量；完成改造整治施工设计；办理招投标前期手续，

完成工程施工、监理招标工作;办理开工手续。违章建筑拆

除工作，自方案下发之日起立即依法依规开展实施，务必

于 7 月末前完成。 

（二）实施阶段（2017 年 5 月 1日—9月 30 日） 

各区组织施工单位进行工程施工，保质保量完成改造

任务，并对整治后的住宅区落实管理单位。 

（三）检查验收阶段（2017 年 10 月 1 日—11 月 15

日） 

各区对工程质量进行自检，完成工程量测算，并出具

竣工图纸，完成工程自验收。市房产局与各相关单位对小

区改造工程进行综合验收。 

（四）工程评审及决算阶段（2017 年 11 月 16 日—12

月 30 日） 

各区自行完成本区工程结算工作。市房产局根据各区

小区改造工程完成情况申请奖补资金，市财政局核定后拨

付资金。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

会、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单位要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责任领导，并指定专人作为联络员，负责对全市小区

改造工作的联络和协调；每一个改造整治项目都要指定专

门负责人，各项手续齐全后方可开工；要指定专门机构派

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同时，做好与改造小区业主委员会、

物业企业、产权单位、街道社区协调沟通工作。 

    （二）提前谋划、确保进度。各区改造小区确定

后，不得随意改动，如有特殊情况要向市政府提出申请。

城建集团微管廊建设，供水、供热、燃气、供电和各专营

公司管网改造、线缆落地、清理等工作在确保工程质量前

提下，务必先于老旧小区宜居改造施工前完工，最迟不得

超过 2017 年 7 月 30 日。 

    （三）建立周调度制度。领导小组或办公室每周召

开一次调度会，调度小区改造工程进度，研究解决遇到的

问题。对未按计划完成工作的相关单位，领导小组将下发

任务督办单，并给予通报批评。各区要监督施工单位按计

划进度倒排工期，细化每周工作任务，确保所有工程按期

完工。 

    （四）加强施工和原材料质量管理。各区要精心组

织、加强管理，建立工程施工质量责任制，打造优质工



程；对施工材料执行抽检“见证取样”和送检、备案等项

制度，加强日常监管。 

（五）建立公示制度。小区宜居改造工程要以群众满

意为最高标准，改造整治之前要将工程内容、标准和完成

时限等内容以公示板的形式，在明显区域进行公示，征得

群众认同。 

  

附件：吉林市 2017 年计划实施老旧小区宜居综合改造

工程 

      住宅区明细表 

附件         

吉林市 2017 年计划实施老旧小区宜居综合改造工程                           住宅区明

细表 

区域 序号 住宅区名称 建筑面积（万㎡） 栋数   

船营区 

1 望云小区(乾丰庭院) 4.87 9 

2 毛纺小区（康泷花园） 7.31 13 

3 吉源小区 4.63 7 

4 北宁里小区（一、二区） 21.73 34 

5 临江小区（新世纪大厦） 9.49 17 

6 泰和小区(永红小区) 7.34 14 

7 临江西区 6.70 13 

8 电业小区（鑫安小区、平安小区） 7.05 15 

9 公交住宅（永泰富苑） 8.19 15 

10 友好小区 7.52 14 

11 桃源新村 9.77 18 

12 北极新村 4.99 7 

13 鞍顺园小区 5.50 10 

14 朝阳小区（西） 4.43 7 

   合计： 109.52 193 



昌邑区 

1 龙江小区 5.90 15 

2 辽东一区 23.40 31 

3 江华小区一区 11.20 19 

4 江华小区二区 15.80 11 

5 永强小区 16.50 33 

6 永强西区 4.50 9 

7 江沿小区 2.90 5 

8 站前小区东区 2.70 8 

9 站前小区西区 1.40 4 

10 兰天五栋 1.60 5 

11 兰天一区 4.20 13 

12 兰天二区 5.60 18 

13 上海路小区 8.00 16 

   合计： 103.70 187 

龙潭区 

1 天太小区 3.80 8 

2 华润小区 3.70 18 

3 新源小区 5.00 19 

4 热电南区 3.00 4 

5 中钢机电小区 3.70 11 

6 新山小区 5.00 11 

7 商贸小区 6.90 8 

8 东风小区 6.40 13 

9 湘江名苑 2.00 4 

10 火电南区 11.00 20 

11 火电北区 14.00 39 

12 火电西区 4.90 8 

龙潭区 

13 清源小区 4.70 10 

14 东方新村 5.80 5 

15 龙江小区 12.00 26 

16 新村小区 1.30 6 

17 龙新雅居小区 6.00 16 

18 新安二、三、四区 5.30 10 

   合计： 104.50 236 

丰满区 

1 

送配电小区（送配电 1-9 号、广森

楼、 

民航楼） 

8.05 11 

2 

宝山小区（宝山 1-4 号、宝山老干部

楼、广电楼、一建 11 号、街坊 3-5

号） 

3.59 10 

3 教工小区（2-4 号） 2.74 3 

4 研究院（1-4 号楼） 1.31 4 

5 体委南楼、泰山 3、5号楼 1.55 3 

6 轻型长江 2.70 5 



7 税务小区 4.56 11 

8 轻型塑料小区 3.20 5 

9 
玉坊小区（玉坊 3栋、玉山 4栋、玉

山南 4栋） 
5.88 10 

10 地调小区 2.50 5 

11 兴隆小区 3.20 5 

12 市政府小区（市政府 4栋、37 号楼） 2.60 5 

13 玉隆小区 8.90 12 

14 汽贸北小区 3.00 5 

15 冰箱二区 2.45 7 

16 油厂小区 4.69 10 

17 
联化小区（联化小区 10 栋、石井沟住

宅 1号） 
2.30 11 

18 吉钢小区 10.50 19 

   合计： 73.73 141 

高新区 

1 高新 B区 13.86 18 

2 高新 C区 1.89 4 

3 广电小区 1.98 3 

4 公寓小区颐馨南小区 2.45 9 

5 紫光秀苑 10.09 5 

6 商贸小区梧泰综合楼 2.47 4 

   合计： 32.73 43 

经开区 

1 振兴小区 6.93 13 

2 沟东小区 3.23 11 

3 龙谷小区 25.00 26 

4 农校小区 1.95 7 

5 绿茵小区 1.44 3 

6 

九站区域分散楼（四处小区、九站商

品楼、 

乡政府集资楼） 

2.64 9 

7 九站十八中学校 0.72 3 

8 三合馨苑小区 11.90 23 

   合计： 53.81 95 

总计（77 个小区）： 477.99 895 

 


